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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师大校字〔2016〕51号 

各学院（部）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，现将《曲阜师范大学短期外国专家项目管理规

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曲阜师范大学 

2016 年 7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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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师范大学短期外国专家项目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
 

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国际化办学进程，加强我校与国际学术

界的交流与合作，积极引进国际优质教学及学术资源，提高聘请

效益，规范我校短期外国专家聘请工作，依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聘请目的 

1.加强我校与国外知名高校、权威研究机构及知名学者之间

的交流与合作，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力。 

2.为我校师生能够接触到本学科的世界研究前沿、不断提高

自身学术水平、促进各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发展搭建优质服务平

台。 

二、聘请条件与工作要求 

1.以学科建设或重点科研项目为依托聘请短期外国专家，被

邀请人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务，并在该领域取得较为突

出的成就，具备较高的学术声誉。 

2.短期来访专家能够自觉遵守中国的法律、法规及我校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并能够尊重中国人民的文化与风俗习惯。 

3.短期来访专家一般应能够在学校停留 1-3周，至少讲授一

个专题（学术讲座或报告至少 3 次以上），讲授内容应为相关学

科课程计划中的前沿课题或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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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聘请程序 

1.申请 

在规定的期限内，拟聘请短期外国专家单位向国际交流合作

处报送《曲阜师范大学聘请学校重点短期外国专家项目申请表》。 

2.审批 

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拟聘请单位报送的材料，审核通过后报

学校分管领导批准。 

3.聘请 

审批合格后，国际交流合作处向聘请单位发放通知，同时由

各聘请单位根据日程安排自行向拟聘请专家发邀请函。 

4.接待 

专家入境前，各聘请单位需向国际交流合作处提交详细的接

待方案，具体接待事宜由各聘请单位自行负责。 

5.监督 

国际交流合作处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各聘请单位提供的详细

日程，将不定期地对专家的授课情况进行核实（如有临时改动，

需及时上报），如发现实际操作与日程安排严重不符，将启动追

责程序，直至取消该单位下一年度的聘请资格。 

6.备案 

为更好地掌握专家讲学的情况，各单位要认真做好记录工

作，包括文字记录和影像记录。文字记录以提交《曲阜师范大学

重点聘请短期外国专家项目成果报告表》的形式为主，影像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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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提供不少于 10 张专家授课时的照片（照片上需有照相日期）

或讲课录像的光盘，提交上述材料时，需同时提供电子文本及书

面文本两种形式。 

7.申报时间 

学校按照学期工作安排，一年度分两次进行申报。春季申报

时间：2月中旬-3 月中旬；秋季申报时间：8月中旬-9 月中旬。 

8.补充说明 

（1）已经立项的专家项目因故未能实施，经学校审批可以

列入下年度的短期外国专家项目。经学校审批列入下一年度聘请

计划的短期外国专家项目，由于某种原因当年未能执行，不能顺

延至下一年度预算或变相提现。 

（2）同一位邀请人一年内最多只能邀请两名短期外国专家。 

9.报销 

专家完成讲学任务离境之前，需持专家的护照、签证（出、

入境章）原件和复印件、国际或国内往返机票（火车票）的原件

或复印件以及《曲阜师范大学聘请短期外国专家项目成果报告

表》、讲课时的照片和影像记录等材料到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，

经分管领导审签后到学校财务处报销补助费用。 

四、经费使用 

1.来访短期专家讲学酬金由聘请单位根据实际从学科建设

经费或其他相关经费中支付，一般按照其讲学课时数支付，支付

标准依据其学术水平及工作内容为 700-1500 元人民币/课时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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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学术讲座可以换算为 2-3个课时。 

2.为鼓励与支持各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，学校划拨短

期外国专家项目专项资助经费用于来我校讲学的短期外国专家

的生活补助，基本标准为 500元人民币/人/天，可用于专家的食

宿招待、市内交通等方面的支出。 

3.所聘请专家确属相关学科的高层次专家，可通过特别申

请，为其提供一次国际国内往返旅费。 

五、本规定适用于来自港、澳、台地区的短期专家聘请工作。 

六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曲阜师范大学聘请短期外国专家项目申请表 

2.曲阜师范大学聘请短期外国专家项目成果报告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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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曲阜师范大学聘请短期外国专家项目申请表 

 

聘请单位  
依托重点学科

或建设项目 
 

拟聘专家姓名  职称/学位  

性别  出生日期  国籍或地区  

护照或其它 

身份证件号码 
 

学科专业  

国（境）外任职

单位及职务 
 

通讯地址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拟聘请专家 

工作简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拟聘请专家 

学术成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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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聘请专家 

工作计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聘请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国际交流合作

处（暨港澳台合

作处）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学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分管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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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曲阜师范大学聘请短期外国专家项目成果报告表 

聘请单位  
依托重点学科

或建设项目 
 

专家姓名  职称/学位  

护照或其它 

身份证件号码 
 国籍或地区  

在校停留时间  接待联络人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专家工作计划

及完成情况 

（可另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聘请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国际交流合作

处（暨港澳台合

作处）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学校意见 

 

 

        

分管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 

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4日印发  


